
第 一 頁 

 

瀚亞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1  9 公開說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

書：指經理公司為公開募集本

基金，發行受益憑證，依證券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

事項準則所編製之說明書。 

1  9 公開說明書：指經理公司為公

開募集本基金，發行受益憑

證，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

規則第二十條、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六條及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受益憑證

編製「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

事項規定製作之說明書。 

配合現行海外

股票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 (以下

稱「信託契約

範本」)及現行

法規修訂。 

1  20 申購價金：指申購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應給付之金額，包括每

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乘以申

購單位數所得之發行價額、經

理公司訂定之申購手續費及

反稀釋費用。 

1  20 申購價金：指申購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應給付之金額，包括每

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乘以申

購單位數所得之發行價額及

經理公司訂定之申購手續費。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增

訂反稀釋費用

機制。 

3 1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低為新台幣貳拾伍億元，最高

為新台幣伍拾億元。每受益權

單位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伍億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

金，於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件

時，得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

核准或申報生效，辦理追加募

集。 

3 1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低為新台幣貳拾伍億元，最高

為新台幣伍拾億元。每受益權

單位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伍億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

金，於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件

時，得經金管會核准，辦理追

加募集。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及現

行規範機制修

訂。 

3 2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募集後，

除法令有規定外，應於核准通

知函送達日起三個月內開始

募集，自募集日起三十天內應

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

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

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

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

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

行受益憑證募集之。募足首次

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

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將

其受益權單位總數呈報金管

會或其指定機構，追加發行時

亦同。 

3 2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募集後，

除法令有規定外，應於核准通

知函送達日起三個月內開始

募集，自募集日起三十天內應

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

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

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

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

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

行受益憑證募集之。募足首次

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

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將

其受益權單位總數呈報金管

會，追加發行時亦同。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及現

行規範機制修

訂。 



第 二 頁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4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

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之事先

核准或申報生效。本基金成立

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

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

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

十日。 

4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

金管會之事先核准。本基金成

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

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

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

三十日。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及現

行規範機制修

訂。 

5 1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金包括發行價格、申購手續

費及反稀釋費用，申購手續費

及反稀釋費用由經理公司訂

定。 

5 1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

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

訂定。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增

訂反稀釋費用

機制。 

5 9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

後，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

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合計

達一定金額或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一定比例時，該申購之投

資人應負擔反稀釋費用，最高

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發行價格或淨資產價值之

一定比率，並得由經理公司在

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且得自

該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中

扣除，反稀釋費用歸入本基金

資產。所稱一定金額、一定比

例及反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

相關計算方式，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惟因本基金合併

或清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

間行使其權益者，不得收取反

稀釋費用。 

5 9  (本項新增)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增

訂反稀釋費用

機制。 

9 2  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就其自

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

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

權利。 

9 2  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就其自

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交易

法第十八條之二規定，其債權

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請求

扣押或行使其他權利。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及現

行法規修訂。 

9 4 7 反稀釋費用。 9 4 7 (本款新增)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增

訂反稀釋費用

機制。 
以 下 款 號 遞

延。 
10 1 4 除經理公司或保管機構有故 10 1 4 除經理公司或保管機構有故 酌修文字。 



第 三 頁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約對

經理公司或保管機構所為訴

訟上或非訟上之請求，及經理

公司或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

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約對

經理公司或保管機構所為訴

訟上或非訟上之請求，及經理

公司或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

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10 1 5 除經理公司或保管機構有故

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

保管機構為處理本基金資產，

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訟上

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未

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

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項規

定，或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

三條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償

之費用，未由被追償人負擔

者； 

10 1 5 除經理公司或保管機構有故

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

保管機構為處理本基金資產，

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訟上

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未

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

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項規

定，或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

三條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償

之費用，未由被追償人負擔

者。 

酌修文字。 

12 19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

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

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12 19  (本項新增) 明訂經理公司

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包含處

理稅務相關事

宜。 
14 1 1 本基金投資之歐洲地區有價

證券，主要包括:1.歐洲地區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金管

會核准之外國店頭市場交易

之股票 (含承銷股票及特別

股）、存託憑證（Depositary 
Receipts）、認購（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Warrants）、不動

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
及基金受益憑證（含 ETF、反

向型 ETF）、基金股份、投資單

位及債券；2.於前述地區發行

經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為Ａ級以上由國家或

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及

3.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

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金管

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基金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

位。 

14 1 1 本基金投資之歐洲地區有價

證券，主要包括:1.歐洲地區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金管

會核准之外國店頭市場交易

之股票 (含承銷股票及特別

股）、存託憑證（Depositary 
Receipts）、認購（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Warrants）、不動

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
及基金受益憑證（含 ETF、反

向型 ETF）、基金股份、投資單

位及債券；2.或於前述地區發

行經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定為Ａ級以上由國家

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及 3.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

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金

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基

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

單位。 

酌修文字。 

14 1 3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14 1 3 本基金自成立日後六個月起 參照現行信託



第 四 頁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依前二款規定投資於股票之

總額，原則上不低於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 

依前二款規定投資於股票總

額，原則上不低於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契約範本，酌

修文字。 

14 2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金

融機構或買入短期票券方式

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上開之金

融機構係指符合銀行法第二

條定義之銀行，並取得金管會

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4 2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金

融機構或買入短期票券方式

保持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十八條金管會規定

之比率保持資產之流動性，並

指示保管機構處理。 

自 97 年 6 月 6
日金管證四字

第

0970016151
號令（現已為

金管證投字第

10300250036
號令所取代）

起，金管會已

刪除基金應保

持最低流動資

產 比 率 之 規

定，改由經理

公司內部自行

控管，爰刪除

有關最低流動

資產比率之相

關文字，並釐

清金融機構之

定義。 
14 4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

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

理公司、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

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為

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

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一般證券經紀商。 

14 4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

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

理公司、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

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為

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

金不得高於當地一般證券經

紀商。 

參照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酌

修文字。 

14
 

6 2 不得為放款或以本基金資產

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

規定者，不在此限； 

   不得為放款或以本基金資產

提供擔保； 
參照現行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十

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增

訂但書規定。 
14 6 4 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

其他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全

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

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交易

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

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

14 6 4 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

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全權委

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有價

證券帳戶間為證券交易行為，

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

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

參照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酌

修文字。 



第 五 頁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結果者，不在此限； 者，不在此限； 
14 6 5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

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

發行之證券，但不包含基金受

益憑證、基金股份或單位信

託； 

14 6 5 不得投資於與經理公司有利

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但不包含基金受益憑證、基金

股份或單位信託； 

參照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酌

修文字。 

14 6 10 (本款刪除) 14 6 10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

保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參照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及現行信

託契約範本，

刪除本款。以

下款號提前。 
14 6 10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當年度買

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但基金成立未滿一個完整會

計年度者，不在此限； 

14 6 11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

額不得超過當月份買賣股票

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配合現行信託

契 約 範 本 修

訂。 

14 6 14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

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

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經理

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

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不

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

之十。 

14 6 15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

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

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一；經理

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

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不

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

之三； 

依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 10條第 1
項修訂。 

14 6 16 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

益憑證、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

金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

價為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值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上市基金

受益憑證； 

14 6 17 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

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價為

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九十以上之上市基金受益

憑證； 

配合現行信託

契 約 範 本 修

訂。 

14 7  前項第(七)至第(十)款及第(十
三)至第(二十)款規定比例之

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14 7  前項第(七)至第(十一)款及第

(十四)至第(廿一)款規定比例

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配 合 款 號 變

動，修改適用

之款號。 

17 4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

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

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

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 

17 4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

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

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

日起五個營業日日內給付買

回價金。 

刪除贅字。 

17 5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價金給付

期限內，指示保管機構以買回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

背書轉讓支票或匯款方式給

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

17 5  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價金之

給付，經理公司應指示保管機

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支票或匯

款方式為之。 

依申購或買回

作 業 程 序 第

29條第 1項及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增



第 六 頁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反稀釋

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

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

用。 

訂得於給付買

回價金中扣除

相關費用，並

酌修文字。 
17 7  經理公司得委託基金銷售機

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

事務，基金銷售機構並得就每

件買回申請酌收不超過新台

幣五十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

基金資產。經理公司得因成本

增加隨時調整。買回收件手續

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17 7  經理公司得委託基金銷售機

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

事務，基金銷售機構並得就每

件買回申請酌收不超過新台

幣五十元之買回手續費，用以

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

回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經理公司得因成本增加調整

之。買回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 

酌修文字。 

17 9  本基金依本條第一項，自成立

之日起三十日後，任一投資人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金合計達一定金額或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時，

該買回之受益人應負擔反稀

釋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或淨

資產價值之一定比率，並得由

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

調整，且得自該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金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

額、一定比例及反稀釋費用比

率、調整及相關計算方式，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惟因

本基金合併或清算事由，投資

人依公告期間行使其權益者，

不得收取反稀釋費用。 

17 9  (本項新增)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增

訂反稀釋費用

機制。 

18 1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憑證買回

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

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

基金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

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

回價金。 

18 1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憑證買回

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

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依

本契約所定比率應保持之流

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

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

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

金。 

配合現行信託

契約範本及刪

除最低流動資

產比率內容而

為相關修訂。 

18 2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

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18 2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

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配合刪除本契

約第十四條第

二項，刪除有



第 七 頁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

回價金，並能依本契約規定比

率保持流動資產之次一計算

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

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

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

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

之價格。 

回價金及依本契約第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比率保持流動資

產。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

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

金，並能依本契約規定比率保

持流動資產之次一計算日，依

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

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

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

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

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

格。 

關文字。 

20 2 3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

之處理方式，依「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

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

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

明書揭露。 

20 2 3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

之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

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

辦法」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

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酌修文字，以

反應完整法規

名稱。 

23 1 1 受益人大會決議更換保管機

構； 
23 1 1 受益人大會決議更換保管機

構： 
酌修文字。 

 
 
 


